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就公司200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发

表独立意见如下： 

2009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为：根据经上海东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

计的财务报告，按母公司报表口径，公司 2009 年度净利润为 54,845,614.33 元。 

为了保证公司长远发展的需要，给广大股东创造持续稳定的收益，根据《公

司章程》，董事会拟对上述利润作如下分配：1．提取 5%的信托赔偿准备金； 2．提

取 10%的法定公积金； 3. 以 200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35,841.30 万股为

基数，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 元（含税），其余未分配利润用于公司经营发

展。 

我们认为：该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当前的实际情况，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

定健康发展，同意公司董事会的利润分配预案，并请董事会将上述预案提请股东

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签字：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二日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2009 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的

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就公司 2009 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发表如下意见： 

经审阅，我们认为公司《2009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较全面、客观地反

映了公司2009年度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较为健全，符合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的要求。公司积极整改了2008年度内控方面存在的问

题，对子公司、关联交易、重大投资、法律风险、信息披露等的内部控制严格、

充分、有效，保证了公司经营管理的正常进行，有效地防范了经营风险。 

希望公司根据新形势进一步增强内控意识，加强监督检查，不断健全完善内

部控制机制，确保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独立董事签字：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二日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对外担保及执行相关 

规定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2000]61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

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证监发[2005]120 号）和《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等的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

事，现就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作如下说明： 

经审核，公司在《章程》、《内部控制制度》等管理制度中明确了对外担保

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事宜。报告期内，公司没有发生过对外担保事项。希望公

司今后继续严格执行监管政策和公司相关制度，合法合规地开展担保业务，防控

对外担保风险，并认真履行审批、信息披露等义务。 

 

 

独立董事签字：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二日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进行证券投资的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指引第 4 号—证券投资》的

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就公司进行证券投资有关问题发表如下意见： 

一、公司在坚持安全性和效益性的原则下，在 2010 年度可稳妥、合规地运

用自有资金进行新股申购、股票自营、买卖债券等证券投资。 

目前的审批程序符合规定，今后业务操作过程中，须进一步按政策规定履行

相应的投资审批程序，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确保合规运作。短期投资的单次金

额不超过 4 亿元，其中二级市场短期股票投资不超过 5,000 万元（投资成本）；

中长期（1 年以上，含 1 年）证券投资成本原则上不超过 1 亿元（超过此额度，

需按《公司章程》等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审批程序）。 
二、公司已制定了《自有资金短期投资管理办法》和《自有资金证券投资管

理办法》，内控程序较为健全。 

三、新股申购、配售、买卖国债等相对安全，需要规范操作；进行股票二级

市场投资时，公司需使用独立的自营账户，秉承集体决策策略和稳健型投资风格，

以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和公司价值。 

四、进行中长期证券投资的，需提前做好市场等分析报告。 

我们同意公司进行上述证券投资，但应加强市场分析和品种调研，切实执行

内部有关管理制度等，严控各类风险，避免给公司造成负面影响。 

提请董事会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指引第 4号—证券投

资》的规定，将 2010 年度证券投资计划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独立董事签字：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二日 

 

 

 

 

 



 

 

 

 

 

 

 

 

 

独立董事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意见 
 

鉴于上海东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一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对公司的经

营情况比较熟悉，且该事务所在公司 2009 年度审计工作中表现出了较好的执业

能力及勤勉、尽责的工作精神，提议继续聘请上海东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

公司 2010 年度审计单位。 

 

独立董事签字：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二日 

 

 

 

 

 

 

 

 

 

 

 

 

 

 

 

 

 



 

 

 

 

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事项、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 

占用及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

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交易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经审慎查验

有关材料后，现就公司关联交易事项、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

情况作如下说明： 

1．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及非经常性关联交易，均是公司根据

市场化原则和规定程序运作的，关联交易的价格参照市场价格按照公平合理的原

则协商确定，不会造成对公司利益的损害，没有发现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况。公司已建立了《内部控制制度》、《关联交易制度》和《防范控股股

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制度》等专项制度，有效杜绝了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

占用行为的发生。 

2．公司能够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未发现控股股东及关联

方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3．公司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和《内部控制制度》运作，未发现公司及其

子公司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其所属企业提供担保的情况。 

希望公司今后继续严格执行监管政策和公司相关制度，合法合规地开展业

务，防控风险，并认真履行审批、信息披露等义务。 

 

独立董事签字：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二日 

 

 

 

 


